
北银理财京华汇盈聚益京选 2 号理财管理计划

销售文件的调整公告

尊敬的投资者：

北银理财京华汇盈聚益京选 2号理财管理计划，以下简称“本产品”（产品

代码：HY01200501，产品登记编码：Z7008922000030）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成立。

根据销售文件相关约定，产品管理人若根据市场情况需调整投资范围、投资

资产种类或投资比例的或需对已约定的收费项目、条件、标准和方式进行调整的，

在不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监管规定的强制性规范的前提下，有权提前进行公

告。

一、鉴于业绩比较基准有助于反映理财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，为了向投资者

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进行披露，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，增强投资者对产品性质和

特点的判断。我司根据市场研判、投资策略及产品运作等情况，根据本计划产品

说明书“三、产品概况和基本要素”中“业绩比较基准”的相关约定，管理人将

于 2026 年 2 月 25 日（含）起将本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调整为：中证信用债 0-1

年中高等级指数（931199.CSI）收益率*58%+北京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（整

存整取）*40%+沪深 300 指数（000300.SH）收益率*2%。

本产品业绩比较基准是产品管理人在产品说明书约定的投资范围内，根据产

品投资策略、市场环境和各类资产的投资比例及收益率水平进行综合测算而得出。

★业绩比较基准是产品管理人基于产品性质、投资策略、过往经验、市场预

判等因素对本理财产品设定的投资目标。业绩比较基准不是预期收益率，不代表

产品的未来表现和实际收益，不构成对产品收益的承诺，投资须谨慎。

二、根据产品实际运作需要，我司计划自 2026 年 2 月 25 日（含）起调整本

产品的超额业绩报酬计提比例，主要调整如下：

超额业绩报酬原表述为：“投资收益超过业绩比较基准区间上限的部分，管

理人将按照【20】%的比例提取业绩报酬。”

调整为“本理财产品暂不收取超额业绩报酬。”



三、根据产品实际运作需要，我司计划自 2026 年 2 月 25 日（含）起调整本

产品的固定管理费率，主要调整如下：

固定管理费率原表述为：“固定管理费率：0.2%/年，固定管理费原则上按日

计提，由理财管理人与理财托管人核对一致，从理财财产中定期支付给理财管理

人。★自 2024 年 9 月 3 日起，当每日计算的本理财产品本期年化收益率低于业

绩比较基准下限时，理财管理人不收取当日的固定管理费。”

调整为“固定管理费率：0.2%/年，固定管理费原则上按日计提，由理财管

理人与理财托管人核对一致，从理财财产中定期支付给理财管理人。”

详情请见更新后的理财产品销售文件，您可通过约定的信息披露渠道查询最

新销售文件。

本产品最近一开放期为 2026 年 2 月 10 日 9：00 至 2026 年 2 月 24 日 17：

00，本次调整自下一运作周期起始日（即 2026 年 2 月 25 日（含））起生效，若

本产品的投资者在 2026 年 2 月 25 日（含）仍继续持有本产品的，将视为投资者

同意接受本次调整的全部内容并按其执行。

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北银理财的信赖与支持！我司将继续为您提供更优质的理

财服务。

特此公告。

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

2026 年 2 月 9 日


